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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 
一、法規之廢止或變更，若對該法規之施行已有表現其生信賴之事實，因而受有不利之影響者，是否

即有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請附具理由，從(一)法規變動之原因(二)法規溯及適用，分別回答之。
（二十五分） 

命題意旨 
本題主要在測試同學對於「信賴保護原則」及「法律不溯及既往原則」概念之認識。又是一個萬年

考古題的「舊瓶新裝」。 

答題關鍵 同學在答題上，應環繞在大法官對於信賴保護原則上之相關解釋為主軸（尤其應補充新近解釋）。

參考資料 
1.李建良，法律的溯及適用與信賴保護原則，本土第二十四期，頁 80 以下。 

2.李建良等，行政法入門，元照，頁 87、90~100。 

高分閱讀 

1.司法四等考場寶典，P2-5~6：題目 6：信賴保護原則（相似度 50%） 

2.高點重點整理系列《行政法 I》，黃律師（L244），P.2-182～186：信賴保護原則（相似度 80%） 

3.高點法研所歷屆試題詳解（M500），P7-54~56：89年台大行政法（相似度 70%） 

4.高點法研所歷屆試題詳解（M503），P.5-3-12~14：東華 91年行政法（相似度 90%） 

5.高點律師司法官歷屆試題詳解（L306），P.84-11~12：84年律師第 1題（相似度 50%） 

6.艾台大，行政法總複習第一回，P.5、7、69、73、90、148。 

7.艾台大，行政法補充講義第一回，P.86~91、104~106。 

【擬答】 
(一)信賴保護原則之意涵 

信賴保護原則，係指受國家權力支配之人民，如信賴公權力措施之存續而有所規劃或舉措者，其信賴利益應

受保護。我國行政法院傳統實務上，僅強調依法行政，對「信賴保護原則」較為忽略，惟近十餘年來受到學

說鼓吹之影響，開始重視信賴保護原則，甚至在行政程序法第八條中亦明文加以規定（同時亦為行政程序法

第一百十九條、第一百二十條及第一百二十六條規定之旨趣所在，亦可參照釋字第五八○號及五七四號解釋

見解）。其運用應考量下述要件： 

1.信賴基礎 

行政機關需有表現於外之行為或措施，構成人民信賴之基礎。例如：發布行政命令或作成行政處分。 

2.信賴表現 

人民需因信賴行政行為而有客觀上具體表現信賴之行為。例如：安排其生活或處置其財產。若純屬人民主

觀上之願望或期待而未有表現以生信賴之事實者，尚不足當之。 

3.信賴值得保護 

人民之信賴若有瑕疵而不值得保護時，即無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例如：無行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九條所規

定之情形。 

(二)法規之廢止或變更是否有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 

而釋字第五二五號解釋（另可參照釋字第五二九號解釋）中，則更明確指出，信賴保護原則絕非僅限於授益

行政處分之撤銷或廢止，即行政法規之廢止或變更亦有其適用。行政法規（包括法律、法規命令、解釋性或

裁量性行政規則）公布（或發布）施行後，制定或發布法規之機關依法定程序與以修改或廢止時應兼顧規範

對象信賴利益之保護。 

1.法規變動之原因 

又大法官在釋字第五二五號解釋中亦指出，不同之法規變更原因，當事人主張之信賴保護程度亦不相同： 

(1)法規預先定有施行期間或因情事變更而停止適用 

若法規預先定有施行期間，或因情事變更而停止適用，縱當事人對該法規之施行已有表現其生信賴之事

實，因而受到不利影響者，亦不生信賴保護問題。 

(2)因公益之必要廢止或變更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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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或發布法規之機關若基於公益之考量，即社會整體利益優先於法規適用對象之個別利益時，自得依

法定程序停止法規適用或修改其內容，若因此使人民出於信賴先前法規繼續施行，而有因信賴所生之實

體法上利益受損害者，倘現有法規中無相關補救規定可資援用時（如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之三等），

基於信賴之保護，制定或發布法規之機關應採取合理之補救措施或訂定過渡期間之條款，俾減輕損害。 

(3)非因公益之考量廢止或變更法規 

若並非基於公益考量，僅為行政上一時權宜之計，或出於對部分規範對象不合理之差別對待，或其他非

屬正當之動機而恣意廢止或限制法規適用者，受規範對象之信賴利益即應受憲法之保障。 

2.法規之溯及適用 

法規之生效，原則上是向後發生效力（例如：法規明定自公布日或發布日施行）。惟實務上亦常見法規之

效力溯及於公布日或發布日之前發生，或是對過去之事實或行為有所影響，一般稱之為「法規之溯及既

往」。釋字第五七七號解釋即認為：「新訂生效之法規，對於法規生效前「已發生事件」，原則上不得適用，

是謂法律適用上之不溯既往原則。所謂「事件」，指符合特定法規構成要件之全部法律事實；所謂「發生」，

指該全部法律事實在現實生活中完全具體實現而言。其中，法規適用於在過去發生以及完結之事件者，為

「真正之溯及」；反之，法規適用於過去開始，而尚未完結之事件者，則為「不真正之溯及」。此二種情形

下，當事人對於法規之施行已有表現其生信賴之事實，因而受有不利之影響者，能否主張信賴保護原則，

亦不相同。 

(1)真正之溯及 

在法規「真正之溯及」下，若有利於人民，通常雖非憲法所禁止。惟若對人民之權益有所影響，則為憲

法所不許，除非具有堅強之公益理由，且不違反信賴保護原則時，使例外容任其存在。 

(2)不真正之溯及 

而在「不真正之溯及」下，新法並非溯及地取代舊法，而是與舊法相互銜接，進而接續於舊法之後施行，

縱令其對過去之事實有所影響，但此種法規的變動過程，通常為受規範者所得預見，可以預作準備與因

應，以減少損害。因此，原則上仍非憲法所禁止。但倘若人民對先前法規之繼續施行已有信賴，法規制

定者即不能無視於人民對舊法規之信賴而任意更動法律，而應適當地訂定過渡期間條款，或採取其

他的補救措施，以承受或緩和損害的發生，保障當事人之信賴利益。 
 

二、某地方政府將某路段劃上禁止停車之紅線，沿線有某甲所經營超商「真便宜」，因許多平常開車

上門顧客停車不便而不再上門之緣故，導致生意掉了三成。某甲認為地方政府決定劃紅線以前，

並未讓沿線居民有表示意見機會，乃以所劃紅線違法侵害其財產權為由，提起訴願，請求塗銷紅

線。試問某甲之訴願是否適法？其主張是否有理由？（二十五分） 

命題意旨 
本題主要在測試同學「交通標線的法律性質」、「公物之一般使用」以及「陳述意見」之規定。可說

是九十年司法官第三題的姊妹題。 

答題關鍵 
時間有限下，要如何把實例題的相關考點回答完整，除了基本法律爭點外，對於案件事實的假設與

分析，也相當重要。 

參考資料 
1.翁岳生，行政法 2000，〈公物法〉（李惠宗執筆），頁 412 以下。 

2.陳敏，交通標誌之法律問題，當代公法新論（中），頁 181 以下。 

高分閱讀 

1.高點重點整理系列《行政法 I》，黃律師（L244）（相似度 70%） 

P.2-175～179：交通標誌的法律問題 

P.2-128~129：聽證權相關規定 

2.高點律師司法官歷屆試題詳解（L306），P.92-32~34：92年檢事官第 4題（相似度 70%） 

3.艾台大，行政法總複習第一回，P.96、98、126 

4.艾台大，行政法補充講義第三回 

5.艾台大，行政法補充講義第七回，P.80 

【擬答】 
(一)茲就第一小題分析甲之訴願是否適法： 

1.本題中，由於甲主觀上認為，地方政府所劃紅線的行為，侵害其財產權，因此欲提起訴願，請求除去該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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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線行為所產生的規制力。對甲而言，正確的訴願種類，應是訴願法第一條的「撤銷訴願」，合先敘明。 

2.又依訴願法（第一條、第七十七條）之規定，提起訴願應合乎一定之程序要件，訴願機關始得為實體上之

審查及決定，一般稱為「實體決定之先決要件」或「程序合法要件」，就「撤銷訴願」而言，其要件為： 

1訴願主體需為人民（即「當事人能力」）。2須有行政處分存在。3需主張行政處分違法或不當。4需主
張權利或利益受侵害（即「訴願權能」）。5須具備權利保護之必要（即「訴願利益」）6需合乎訴願法定
程式、遵守訴願法定期間，並向有管轄權之訴願管轄機關提起。7需其他法律無特別規定者。而本題中，

甲之訴願是否適法，在程序合法要件的審查上，值得注意者有以下幾點： 

(1)地方政府劃紅線的行為是否屬於「行政處分」？ 

A.按行政程序法第九十二條第一項對於「行政處分」之定義（其要件為：a. 行政機關的行為 b. 公法行

為 c. 直接發生法律效果的行為 d. 單方行為 e. 外部行為 f. 特定具體行為）中，值得本案檢討的要

件為「具體事件」此一要件。 

B.首先，地方政府於該路段劃上禁止停車的紅線當時，其所規範的對象為「任何可能使用該路段之人」，

是故，「相對人」於劃上該紅線時並未特定，因此並不屬於行政程序法第九十二條第一項之行政處分。 

C.其次，受該紅線規範的相對人，為「任何可能使用該路段之人」，亦無法透過「一般性特徵」來確定

其範圍，因此亦不屬於行政程序法第九十二條第二項前段之「對人的一般處分」。 

D.由其規範的「相對人不特定」、「事件亦反覆發生規範效力」來看，似較接近行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條

之「法規命令」。 

E.惟我國行政程序法第九十二條第二項後段完成立法後，對於「公物之一般使用」，國內學說多援引德

國行政程序法（「對物一般處分」之概念）及學界通說，均認為應該包括交通標線在內。 

F.本題中，地方政府在某路段劃紅線的行為，按行政程序法第九十二條第二項之規定，應屬「對物之一

般處分」。 

(2)地方政府劃紅線的行為是否違法或不當？ 

A.所謂行政處分之違法或不當，僅當事人在主觀上有其認定即可，不以客觀上確有違法或不當之情事為

必要，蓋此係受理訴願機關為實體審查之事項。 

B.因此，縱使甲僅主觀上認為劃紅線之前，未予沿線居民表示意見機會，即逕予劃上紅線，乃屬違法之

行政處分，訴願機關仍不應就此駁回當事人。 

(3)甲之訴願權能是否受侵害？ 

A.關於權利受有損害之主張，訴願機關原則上應就訴願人所陳述之事實關係予以觀察，若其權利因行政

處分之存在而「可能」（即所謂「可能說」、「可能性理論」。又學說上另有「僅單純作此主張即可」之

「主張說」見解）受有損害者，即為已足，至於訴願人之權益是否確實受有損害，則非所問。蓋於此

僅涉及訴願程序要件之判斷，而未及有無理由之實體審查（最高行政法院六十九年度判字第二三四號

判例）。 

B.因此，地方政府劃紅線的行為是否確實侵害到甲之財產權，甲之主張並非顯無可能，訴願機關亦不應

以當事人欠缺「訴願權能」駁回之。 

(二)茲就第二小題分析甲之主張是否有理由： 

1.地方政府劃紅線的行為，影響甲之營運，是否侵害甲之財產權？ 

在此應探討者是，對於公物的一般使用，究屬人民的公權利或僅是反射利益？又是否屬於憲法上所保障之

基本權利（財產權）？ 

(1)對於公物的一般使用人而言，傳統見解認為僅是公物設置的「反射利益」，利用人只是在不相妨害的情

況下得平等地自由使用公物以增進其生活便利而已，並非人民的「公權利」。若依此說，本案中地方政

府劃紅線的行為，即未侵害到甲之任何權利。 

(2)惟近年來，學說上對於公物使用之利益，逐漸傾向承認其可能具有「公權利」之性質。但理由則有所不

同： 

A.有學者從基本權保障的觀點，認為地方住民有平等使用公物之權利（平等權構成論），或從憲法對人

民行動自由之保障（自由權構成論），而承認公物的一般使用亦具有公權利之性質。 

B.亦有學者參考地方制度法第十六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認為法律已承認人民對地方公共設施有使用之

權（地方住民權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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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另有學者認為公物的一般使用並非可一概而論地視為公權利，而應視利用者事實上對於公物的依賴程

度不同而定（依賴利用論）。 

(3)我們認為，公物的一般使用不宜一律認定為權利或反射利益，而應視具體情況而定，參酌「法律之整體

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的規範效果，以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可參照釋字第四六九號解釋

理由書中所提出的「新保護規範理論」），視系爭當事人之利益是否有應予保護之必要。而本案中，甲所

經營之超商位於該劃設紅線處，對於該道路的使用及依賴（不論是通行或是營業收入的減少），必大於

其他偶而自由使用的居民，其對該公物之利用存有極大的依賴，甚至是生活上的支柱。因此，該道路的

利用，就甲而言，似應屬於「公權利」之性質。 

(4)但此種公權利是否屬於憲法上所保障的財產權，即有疑義。蓋憲法上所保障的財產權，基本上是保護一

種已經屬於權利主體的法律地位，而不包括未來的獲利機會或商機。該設置紅線的行為縱使影響甲的營

業量，惟尚未侵及憲法上所保障財產權的程度。 

2.地方政府劃紅線前未予沿線居民（即包括甲）陳述意見，是否屬違法的行政處分？ 

按行政程序法第一百零二條規定，行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任何自由或權利之行政處分前，原則上應

給予當事人陳述意見之機會。其所謂「權利」並非侷限於憲法上之基本權利，因此，縱使該設置紅線行為

並未侵及甲（及沿線居民）之財產權，但對於其一般使用公物之權利，仍屬侵害。又劃設紅線的行為，對

於甲之權益的影響（已如前述）並非「顯屬輕微」（行政程序法第一百零三條第六款，況且在陳述意見之

方式，可依書面為之，對於行政效率的影響，實屬有限。又基於陳述意見對人民正當程序保障之重要性，

此款規定在解釋上更有必要加以限縮其適用範圍）。因此，地方政府未予甲陳述意見即劃設紅線，乃違法

之行政處分。 

3.甲之主張在實體上是否有理由？ 

縱上所述，地方政府劃設紅線的行為，侵害甲之權利（但並非財產權）。又未於處分前給予當事人陳述意

見（但若於訴願程序終結前已補正者，則即可治癒該處分之瑕疵，可參照行政程序法第一百十四條），應

屬違法之行政處分。但最後甲在訴願上是否有理由，仍需視主管機關設置紅線行為所欲追求的公益大小而

定（例如：設置紅線禁止停車是基於消防安全的重大公益時，則另當別論）。 

 

三、假設某縣政府於徵收公園預定地以興建公園時，誤將緊鄰預定地旁之非屬公園預定地之土地一併

徵收，經一年時間興建完畢後，土地所有人始發現其土地誤被徵收，則其得循何種法律途徑以求

救濟？又受理訴願之機關或行政法院若以該土地之發回，將造成公益之重大影響時，得如何作成

訴願決定或裁判？（二十五分） 
命題意旨 本題主要測試同學有關「結果除去請求權」及「情況判決（決定）」之相關概念。 

答題關鍵 答題上應儘可能假設各種情況來擴張對於行政法題目的思維。 

參考資料 
1.李建良，無效行政處分與公法上結果除去請求權，月旦法學第 70 期，P.22、23。 

2.翁岳生，行政訴訟法逐條釋義，P.560 以下（蔡茂寅執筆）。 

高分閱讀 

1.高點重點整理系列《行政法 I》，黃律師（L244） 

P.2-149~158：行政處分之廢棄論（相似度 70%） 

P.7-25~50：訴願之提起（相似度 50%） 

P.7-77~89：訴願決定（相似度 60%） 

P.7-140~206：訴訟類型論（相似度 60%） 

2.艾台大，行政法總複習第一回，P.81、119、169。 

3.艾台大，行政法補充講義第六回，P.44、70、71、89。 

【擬答】 
(一)茲就第一小題分析當事人之法律救濟途徑： 

本題中，首先應探討的是，縣政府究竟對當事人作出何種行政行為（包括行為數的認定，及各行為之定性）？

又當事人對各該行政行為應如何救濟？由題意觀之，當事人權利受有侵害之情形有二：1. 主管機關誤將當

事人之土地徵收。2. 主管機關於當事人之土地上興建公園。當事人之法律救濟途徑可分述如下： 

1.主管機關誤將當事人之土地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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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行為之定性： 

縣政府徵收當事人之土地，該徵收行為本身均具備行政處分之下述要件（A. 行政機關的行為。B. 直接

發生法律效果的行為。C. 公法行為。D. 單方行為。E. 外部行為。F. 特定具體事件的行為），為行政程

序法第九十二條第一項所規定之行政處分。 

(2)行為之合法性： 

A.由於徵收處分之適法性涉及當事人得否及如何提起法律救濟途徑，因此有先予探討之必要。析言之，

徵收處分若僅屬違法，但未至無效之程度，則人民應提起「撤銷訴願」（訴願法第一條）（及行政訴訟

法第四條之「撤銷訴訟」），以除去該徵收處分之效力；反之，係爭徵收處分之瑕疵若已達無效之程度，

則因該徵收處分自始不生效力，無從撤銷，故應提起「確認處分無效之訴」（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一

項）。 

B.本題中，由縣政府「誤」將當事人之土地徵收觀之，可知其並未踐行土地徵收條例所規定之相關土地

徵收程序（例如：同條例第十條之「舉行公聽會並聽取當事人之意見」、第十一條之「先行協議價購」

等程序）。更重要的是，按釋字第五一三號解釋的見解，「⋯中央或地方興建公共設施，須徵收都市計

畫範圍內原非公共設施用地之私有土地時，除法律另有規定(例如土地徵收條例第四條第二項)外，應

先踐行變更都市計畫之程序，再予徵收，未經變更都市計畫即遽行徵收非公共設施用地之私有土地

者，與上開規定有違，此一徵收行為性質上屬於有瑕疵之行政處分。...」就本題而言，縣政府未先將

當事人所有之「非屬公園預定地」變更為「公園預定地」，即率予徵收，明顯屬於違法的行政處分，

當事人得提起法律途徑，以資救濟。 

C.至於該違法處分之效力為何？參酌釋字第五一三號解釋的見解，由於「土地徵收若未依法公告或不遵

守法定期間，即不生徵收之效力。」而縣政府「不遵守法定要件（未事先踐行變更都市計畫）」之徵

收處分，其違法情節相較「未依法公告」的行為，顯然較為嚴重。是故，學說上有認為，基於「舉輕

明重」的法理，主管機關違反都市計畫法（可參照該法第五十二條規定）規定所為之徵收處分，應屬

具有「重大明顯瑕疵」之「無效行政處分」（行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一條第七款）。 

(3)當事人之法律救濟途徑： 

A.當事人應提起確認處分無效之訴以確認該徵收處分之違法性 

縱上所述，對於縣政府上述無效之徵收處分，當事人於向縣政府請求確認其無效未被允許，或經請求

後三十日不為確答者（行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三條、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二項），得直接向高等行政法

院（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三項）提起確認處分無效之訴(行政訴訟法第六條第一項前段)。由於確認處

分無效之訴無須踐行「訴願前置主義」，亦無訴訟期間之限制，因此，縱使土地所有權人於徵收處分

作成一年後始發現，亦得提起法律救濟途徑。退步言之，縱使前述該處分之瑕疵並未達重大明顯程度，

當事人對於該違法得撤銷之行政處分，亦可於徵收處分作成一年後之「知悉時」起算三十日提起「撤

銷訴願」，並於訴願決定書送達後兩個月內提起「撤銷訴訟」，請求救濟。 

B.當事人得提起課予義務訴願及課予義務訴訟請求回復土地移轉登記 

此外，若縣政府已將當事人之土地移轉登記予國家，對於上述無效徵收處分所造成的違法結果（土地

遭移轉登記），當事人若欲回復其土地被徵收前之合法狀態，在實體法上，稱之為「公法上之結果除

去請求權」。而在因違法行政處分所生之結果除去請求權，學說上又稱之為「執行結果除去請求權」。

在訴訟法上，當事人在確認該處分無效後，若欲請求行政機關除去該執行結果（土地遭移轉登記），

而此等排除行為，由於尚需行政機關另為移轉登記行為（行政處分），因此，當事人應提起課予義務

訴願(依訴願法第一條第一項提起「駁回處分訴願」或第二條提起「怠為處分訴願」)及課予義務訴訟(行

政訴訟法第五條第一項之「怠為處分訴訟」及第二項之「駁回處分訴訟」)，以資救濟。 

2.縣政府於當事人之土地上興建公園 

至於縣政府於當事人之土地上興建公園的行為，屬於違法的「行政事實行為」。當事人若欲透過「結果除

去請求權」以回復原狀（清除土地上之工作物）時，由於此時的排除行為僅需靠行政事實行為（單純的清

理工作物），而無需涉及行政處分，當事人可透過「一般給付訴訟」（行政訴訟法第八條，且無訴訟期間之

限制），以為主張。又基於訴訟經濟的考量，學說上有認為，行政訴訟法第一百九十六條（即「於判決中

命行政機關為回復原狀之必要處置」）雖僅於「撤銷訴訟」中規定，基於保障人權之意旨，應可類推適用

於「確認處分無效之訴」中適用。 



93 年高點司法官 全套詳解 
 

  
         高點律師司法官班  http://www.license.com.tw 

          北市開封街一段 2號 7 樓‧02-23115586(代表號) 

6

6

 

3.結論 

縣政府誤將當事人之非屬公園預定地土地徵收，並在其上興建公園的行為。對於前者，屬於無效的行政處

分，當事人得提起確認處分無效訴訟。若同時有移轉登記之行為，當事人另得提起課予義務訴願及課予義

務訴訟，請求回復登記。至於後者，當事人得於前述確認處分無效訴訟中類推適用行政訴訟法第一百九十

六條以回復原狀，或是另案提起一般給付訴訟，請求縣政府除去該地上之工作物。 

(二)茲就第二小題分析受理訴願機關之決定及行政法院之裁判： 

受理訴願機關或行政法院若以該土地之發回，將造成公益之重大影響之訴願決定及裁判方式： 

1.訴願機關 

(1)若前述處分已達無效程度，自無需踐行訴願前置主義。 

(2)但若前述處分尚未達無效程度，而僅得撤銷時，在訴願階段，按訴願法第八十三條「情況決定」之規定，

「受理訴願機關發現原行政處分雖屬違法或不當，但其撤銷或變更於公益有重大損害，經斟酌訴願人所

受損害、賠償程度、防止方法及其他一切情事，認原行政處分之撤銷或變更顯與公益相違背時，得駁回

其訴願。前項情形，應於決定主文中載明原行政處分違法或不當。」又按訴願第八十四條之規定「受理

訴願機關為前條決定時，得斟酌訴願人因違法或不當處分所受損害，於決定理由中載明由原行政處分機

關與訴願人進行協議。前項協議，與國家賠償法之協議有同一效力。」 

2.行政法院 

(1)若前述處分尚未達無效程度，而僅得撤銷時，在行政訴訟階段，按行政訴訟法第一百九十八條「情況判

決」之規定，「行政法院受理撤銷訴訟，發現原處分或決定雖屬違法，但其撤銷或變更於公益有重大損

害，經斟酌原告所受損害、賠償程度、防止方法及其他一切情事，認原處分或決定之撤銷或變更顯與公

益相違背時，得駁回原告之訴。前項情形，應於判決主文中諭知原處分或決定違法。」又依同法第一百

九十九條之規定，「行政法院為前條判決時，應依原告之聲明，將其因違法處分或決定所受之損害，於

判決內命被告機關賠償。原告未為前項聲明者，得於前條判決確定後一年內，向高等行政法院訴請賠償。」 

(2)但若前述處分已達無效程度，當事人提起確認處分無效之訴時，由於行政訴訟法並未明文設有準用規

定，法院能否對之作出情況判決，即有疑義。鑒於情況判決（或情況決定）為法治主義即為特殊之例外

（此種僅以訴訟上之規定而片面變更實體法上法律關係之制度，結果上幾近「就地合法」，即令合於公

益目的，但顯然過分輕忽法治主義之要求），法院應儘可能自我抑制（但我國實務上顯然背道而馳，更

有上訴法院指摘原審法院未引用情況判決，構成判決違背法令之例，可參照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二年判字

第一三四八號判決），避免濫用此一制度，在法無明文的情況下，自應認為無情況判決之餘地。 

 

四、台北市捷運局因捷運工程施工，在台北縣捷運路線某路段周圍造成居民某甲等多戶房屋傾斜、地

基下陷等損害。則某甲等能否，以及向誰，請求賠償或補償？試說明其法理依據。（二十五分） 
命題意旨 本題為近期熱門的時事考題，主要測試同學對於國家責任內涵的掌握是否熟稔。 

答題關鍵 答題上，一定要小題大作，從有限的題目去假設無數可能的現實情況，這就是行政法（無所不在啊）。

參考資料 
1.董保城，國家責任法，P.20 以下、76 以下、160 以下。 

2.陳敏，行政法總論，P.1072、1082、1158。 

高分閱讀 

1.高點重點整理系列《行政法 I》，黃律師（L244），P.8-29~61：國家賠償之構成要件與行使（相似度

80%） 

2.艾台大，行政法總複習第一回，P.119、120、184。 

3.艾台大，行政法補充講義第六回，P.106、111、116、119、128。 

【擬答】 
(一)國家責任的意涵 

國家行使公權力，無論合法或違法，皆可能使個別人民之自由權利受有不利益。在法治國家中，因公權力違

法行使，致個別人民受有不利益，而由國家以財產給付所為之彌補措施，稱為「行政損害賠償」。反之，因

公權力合法行使，使個別人民受有特別之不利益，而由國家以財產給付所為之彌補措施，稱為「行政上損失

補償」（另可參照釋字第五七九號）。二者皆為「國家責任」的一環，合先敘明。而甲等能否，以及向誰請求

賠償或補償，則應從具體個案事實，探討捷運局因施工所造成之損害，究屬公權力之合法或違法行使，不可

一概而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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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等居民可資主張之行政上損失補償請求權類型 

1.「徵收性質侵害」之意涵及法理依據： 

若個人之財產權所遭受侵害，是來自公權力之「合法行為」，而該損害非該合法行為所意欲與預見，而是

「附隨產生」造成財產權人之「特別犧牲」，若不予填補，即有違公平及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要求。德國聯

邦法院因而在法理上創立「徵收性質侵害」（亦有稱為「徵收作用之干涉」）之制度，對於此種行政行為合

法，但「結果不法」的情形，使人民財產權因此所遭受之特別犧牲，亦給予補償。例如：市府依照法定程

序擬定捷運工程計畫，興建捷運勢必造成沿線道路通行受阻，至沿線商家營運嚴重損害，甚至沿路民房龜

裂受損等情形。 

2.甲等居民之救濟途徑： 

本題中，應探討者是，若捷運局在施工過程當中，依照法定程序擬定工程計畫，亦善盡對於包商的監督管

理措施，卻仍造成沿路居民甲等多戶房屋傾斜、地基下陷等損害，縱使該行為屬於基於「公共福祉」所為

之合法公權力措施，但卻產生不可預見之附帶效果（若捷運局當初施工時仍可預見有違法後果的產生，則

不屬之），且損害當事人之「財產權」（例如：本案之房屋傾斜、地基下陷致財務受損，或使原本業績正常

的營業無法維持），且該違法結果對甲等居民造成不可期待之特別負擔（即「特別犧牲」）時，台北市政府

捷運局仍應基於上述法理，給予當事人補償（由於「徵收性質侵害」，在於補償當事人爲公共福祉而受之

特別犧牲，法律如無特別規定，原則上應對當事人「所受損害」，給予全額補償）。由於此一補償性質為公

法事件，法律無特別規定時（行政訴訟法第二條），應由行政法院管轄。是故，當事人之請求若遭補償機

關拒絕，受損害人民得向行政法院提起「一般給付訴訟」（行政訴法第八條），以資救濟。 

(三)甲等居民可資主張之行政上損害賠償 

1.若捷運局因施工所造成的損害是「違法」行使公權力所致，當事人可依據國家賠償法相關規定，請求國家

賠償（但仍需踐行國賠法第十、十一條之「書面協議先行主義」，始得向普通法院提起損害賠償之訴）。至

於該當「公務員行為之賠償責任」（國家賠償法第二條），或「公有公共設施之賠償責任」（國家賠償法第

三條），由於二者的該當要件與賠償範圍並不相同，實有探討的必要。 

2.公有公共設施之賠償責任： 

按國賠法第三條規定，必須是「公有」之「公共設施」，「設置」或「管理」有欠缺，至人民之「生命、身

體、財產」受有損害，且具「相當因果關係」時，受害者始得請求國家賠償。有疑義者為，興建中並未完

工之捷運工程，是否該當「公共設施」？從文義解釋來看，「公共設施」係指已經「設置完成」並有「供

公眾使用意思及行為」之設施，就此學說及實務上並無異見。因此，本案中，台北市捷運局對於施工中之

捷運工程，既未設置完成，又未有提供公用的意思及行為，縱使有施工或監工不當，亦不該當「公共設施」

之要件。是故，甲等居民無法依據國賠法第三條主張公有公共設施之賠償責任。 

3.公務員行為之賠償責任： 

按國賠法第二條（其要件為： 公務員之行為 執行職務行使公權力之行為 需為不法行為 需為有責

行為 需因不法行為至人民受有損害）之規定，其中之「不法行為」，有可能透過公務員積極的違背職務

侵害甲等居民之權益，亦可能透過公務員消極的怠於執行職務侵害甲等居民之權益，試分述如下： 

(1)公務員積極的違背職務 

若捷運局施工人員有違背對第三人應執行職務之行為，此時因施工不慎導致之損害，甲等居民可向捷運

局（國家賠償法第九條第一項）請求國家賠償。但若是因包商的行為導致損害時，此時甲等居民是否可

請求國家賠償，則有疑問。蓋此時捷運局將單純行政技術事務（承攬工程）委託私人業者，該私人業者

在受委任契約範圍內，不是在行政機關逐步指示下進行施作，而是獨立施工，因而非行政助手；又因為

係履行私法契約之義務，而非公權力之行使，故亦非行政受託人。學說上有參考德國實務見解認為，該

業者若在施作過程中，受到委託機關支配指導程度愈強者，此時該民間業者實質上已具備國家賠償法執

行公權力性質。因此，本案中，若參考前述見解，捷運局即不能因與包商簽訂私法契約而迴避國家賠償

責任。 

(2)公務員怠於執行職務 

由於捷運局對包商依雙方締結契約，負有監督管理之責任，若捷運局怠於行使監督職責，導致包商施工

不慎，致侵害甲等居民之權益時，甲等居民亦可向捷運局（國家賠償法第九條第一項）請求「公務員怠

於執行職務」之國家賠償責任（另可參照釋字第四六九號解釋之見解）。 


